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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通过资金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12 月 27 日，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通过资金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47），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马孝武

先生计划在 2017 年 12 月 25 日起未来 6 个月之内通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增持公

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 1,200 万元人民币，不超过 7,000 万元人民币。截止

至 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通过信托计划增持期限已届满，增持

计划履行完毕，现将详细信息披露如下： 

一、增持人：马孝武先生委托设立的长安投资 934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以下简称“长安投资 934 号集合计划”）。 

二、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认可，为促进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四、本次增持情况： 

序号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股数 

（股） 

增持价格 

（元/股） 

占 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1 集中竞价 2017.12.25 350,000 5.98 0.07% 

2 集中竞价 2017.12.26 1,784,250 6.04 0.34% 

3 集中竞价 2017.12.28 100,000 6.14 0.02% 

4 集中竞价 2017.12.29 311,000 6.13 0.06% 

5 集中竞价 2018.1.2 210,000 6.17 0.04% 



6 集中竞价 2018.1.5 49,000 6.18 0.01% 

7 集中竞价 2018.1.8 1,463,053 6.19 0.28% 

8 集中竞价 2018.1.9 273,893 6.23 0.05% 

9 集中竞价 2018.1.10 1,224,300 6.24 0.23% 

10 集中竞价 2018.1.11 90,400 6.31 0.02% 

11 集中竞价 2018.1.15 555,800 6.11 0.10% 

12 集中竞价 2018.1.16 1,551,358 6.18 0.29% 

13 集中竞价 2018.1.17 475,700 6.25 0.09% 

14 集中竞价 2018.1.19 416,000 6.34 0.08% 

15 集中竞价 2018.2.1 930,600 5.95 0.18% 

16 集中竞价 2018.2.2 214,000 5.95 0.04% 

合计  9,999,354 6.14 1.89% 

合计增持数量为 9,999,354 股，增持总成本 61,399,663.33 元。 

五、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数量和比例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长安投资 934号

集合计划 
0 0 9,999,354 1.89 

马孝武 94,389,240 17.89 94,389,240 17.83 

马晓 15,470,000 2.93 15,470,000 2.92 

邹斌 84,000 0.02 84,000 0.02 

合计 109,943,240 20.84 119,942,594 22.66 

备注：1、马孝武和马晓为父子关系，邹斌为马孝武的女婿。本次增持后，马孝武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 94,389,240 股，通过长安投资 934 号集合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9,999,354 股，马

晓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470,000 股，邹斌直接持有 84,000 股，合计 119,942,594 股，占 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股本 22.66%。本次增持后的持股比例比本次增持前持股比例增加 1.82% 



2、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通过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因公司实施首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了 1,765,000 股，本次增持前公司总股本为

527,635,000 股，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总股本为 529,400,000 股。 

六、增持承诺的履行情况 

自 2017 年 12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马孝武先生严格履行了其增持承诺。 

七、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实际控制人马孝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6 月 22 日 




